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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理工〔2019〕123 号

 
 

校内各部门： 

经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现将《上海理工大学全日制本

科国际生学籍管理补充规定》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上海理工大学 

                        2019 年 6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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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我校全日制本科国际生（以下简称“国

际生”）的学籍管理工作，保证国际生教育教学质量，根据

《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学校招收和培养国际学

生管理办法》、《来华留学生高等教育质量规范（试行）》，

以及《上海理工大学章程》和《上海理工大学全日制本科

生学籍管理办法》，结合我校实际情况，特制定本补充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我校不具有中国国籍的全日制

本科生。 

第三条 国际生应当遵守中国法律法规，尊重中国风俗

习惯，遵守学校规章制度，完成学校学习任务。 

第四条 国际生的学籍管理部门为国际交流处（留学生

办公室）和教务处。 

第二章  入学与注册  

第五条 按国家招生规定录取的国际生新生，须按录取

通知书载明的日期，持录取通知书和规定的证件，到校办

理入学、注册手续。因故不能按期入学注册者，应向国际

交流处（留学生办公室）请假，请假时间不超过四周。未

请假或者请假逾期者，除因不可抗力等正当事由以外，视

为放弃入学资格。 

新生入学后，学校在三个月内按照国家招生规定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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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查。复查中发现存在弄虚作假、徇私舞弊等情形的，予

以取消学籍；情节严重的，学校将移交有关部门调查处理。 

第六条 国际生入学时应当按照中国卫生行政部门的

规定到中国卫生检疫部门办理《外国人体格检查记录》确

认手续或进行体检。体检不合格的，不予办理居留许可，

国际生应在签证有效期内离境。 

第七条 国际生的日常管理由沪江学院负责，教学管理

由学生专业所在学院负责。每学期开学时，国际生应在规

定时间内到校办理注册手续。不能如期注册的，应向沪江

学院履行请假手续。未注册的国际生，不能参加学校的教

学活动。 

第三章  课程与修读管理  

第八条 哲学、政治学专业的国际生，政治理论为必修

课；其他专业的国际生可以免修政治理论及部分军体类（具

体课程见以下表格）学分，并无需另选其它课程学分替补。 

 

序号 可减免课程 

1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2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3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4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Ⅰ、Ⅱ） 

5 军训 

6 军事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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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形势与政策（Ⅰ、Ⅱ） 

 

第九条 “汉语”和“中国概况”课程为国际生必修课。 

第十条 有条件的学院可以为国际生开设使用外国语

言进行教学的专业课程。使用外国语言接受学历教育的国际

生，学位论文可以使用相应的外国文字撰写，论文摘要应为

中文撰写。学位论文答辩是否使用英语，由教务处视情况确

定。 

第四章  重选专业、转学  

第十一条 国际生转专业与学校重选专业同时进行，国

际生填写重选专业申请表，经原专业所在学院、转入专业

所在学院同意，国际交流处（留学生办公室）批准，教务

处、沪江学院备案后，方可转入新的专业学习。 

第十二条 入学三年（不含休学期）及以上的学生，不

得重选专业。 

第十三条 无法继续在本校学习的国际生，可以申请转

学。转学应由国际生本人提出申请，经学生专业所在学院、

国际交流处（留学生办公室）审批同意，并签报教务处、

沪江学院后，办理离校手续。未办理离校手续的，学校不

予办理学籍电子注册变更。 

第十四条 由外校转入学校的国际生，在本校学习的时

间不得少于三年。国际生应在入学两周内向教务处提出学

分认定申请。 

第五章  休学、复学与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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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条 国际生应在学校规定的最长学习年限（含休

学和保留学籍）内完成学业。在规定的修业年限内，国际

生经批准可连续休学两年，但累计亦不得超过两年。 

第十六条 国际生请假五天及五天以内的由沪江学院

审批，超过五天的由沪江学院审批，并报送国际交流处（留

学生办公室）备案。国际生每学期请假时间累计达到四周

及四周以上的，应办理休学手续。 

国际生因个人原因（包括生病等）需休学的，应提交

书面申请，并提供有关证明（因病休学应由校卫生科签署

意见），经学生专业所在学院、沪江学院、教务处批准后方

可休学。  

国际生出现《上海理工大学全日制本科生学籍管理办

法》规定的应当休学的情形时，沪江学院可以通知国际生

休学。国际生应在接到沪江学院有关通知后一周内办理休

学手续离校。逾期不办理休学手续者，视作已处于休学状

态，由学校直接执行其休学程序，要求国际生离校。 

第十七条 国际生在休学期间不享受在校生待遇。学校

不对国际生在休学期间发生的各类事故、事件承担责任。

若国际生在休学期间违法、违纪，按学校相关违纪处分条

例处理。 

第十八条 国际生应当在休学期满前三个月办理复学

或者提出继续休学的书面申请。因病休学的国际生，申请

复学时应当提供学校指定医疗机构出具的健康证明，经校

卫生科复查属实、专业所在学院、沪江学院、教务处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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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可复学；经复查没有恢复健康的，应当继续办理休学手

续，如休学时间已超过学校规定的休学期限或达到最长修

业年限，予以退学处理。 

逾期未办理复学手续者，视为自动放弃学籍，由学校

按相关规定做退学处理。被取消学籍、退学、开除学籍的

国际生，不得申请复学。 

第十九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应予退学： 

（一）超过学校规定期限未注册而又未履行暂缓注册

手续的； 

（二）在收到“退学警告通知书”之后再次出现学业警

示情形的； 

（三）休学、保留学籍期满，在学校规定期限内未提

出复学申请或者申请复学经复查不合格且无法再次休学

的； 

（四）经学校指定医院诊断，患有疾病或者意外伤残

无法继续在校学习的； 

（五）未经批准连续两周未参加学校规定的教学活动

的； 

（六）在学校规定修业年限内未完成学业的； 

（七）逾期不按照规定购买保险的； 

（八）学校规定的应予退学的其他情形。 

第二十条 国际生因各类原因被予以取消入学资格、取

消学籍、退学，由学校按相应程序处理，经校长办公会或

者校长授权的专门会议研究决定，出具处理决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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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决定书应送交本人，国际生本人拒绝签收的，以

留置方式送达；国际生本人已离校或难于联系的，通过学

校网站以公告方式送达。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 日，

视为送达。 

第二十一条 办理退学的国际生应当在退学决定做出

之日起两周内办理退学离校手续，逾期不办理者，按自动

退学办理。 

第二十二条 在学期间因意外死亡、失踪或病故的国际

生，按退学处理。 

第六章  毕业与学位  

第二十三条 国际生应按所在专业培养计划及本办法

有关课程修读的管理规定修读课程，达到注册专业毕业要

求。以中文为专业教学语言的学科、专业，毕业时国际生

中文能力应当达到《国际汉语能力标准》五级水平，以外

语为专业教学语言的学科、专业，毕业时国际生中文能力

应当至少达到《国际汉语能力标准》四级水平。 

第二十四条 凡符合《上海理工大学全日制本科毕业生

授予学士学位管理办法》规定的国际生，经校学士学位授

予工作委员会审议通过后，可授予其学士学位。 

第七章  其他规定  

第二十五条 本规定由国际交流处（留学生办公室）、

教务处负责解释。 

第二十六条 有特殊情形的，可由申请人委托他人办理

学籍相关事宜，被委托人应持有申请人亲笔签署且具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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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效力的委托书。 

第二十七条 本规定经校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后，自

2019 年 9 月 1 日起实施，原《上海理工大学关于外国本科

留学生学籍管理的补充规定》（上理工〔2013〕133 号）同

时废止。 

 

 

 

 

 

 

 

 

 

 

 

 

 

 

 

 

 

 

 

校长办公室                       2019年 7月 2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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